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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中牟县 2016年爱国卫生工作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中牟县 2016年爱国卫生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6年 2月 22日 

 

 

 

牟政文〔2016〕28号 

中牟县人民政府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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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 2016年爱国卫生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做好我县爱国卫生工作，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66 号）精神，坚持政府领导、部门协作、群众

动手、社会参与、依法治理、科学指导的工作方针，围绕产城融

合、城乡一体、环境优美、社会和谐的发展目标，抓好健康教育，

病媒生物防制，卫生乡镇、卫生村、卫生先进单位、卫生社区、

无烟单位创建，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等 4项基础工作，统筹做好全

年爱国卫生工作，为建设美丽中牟做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国家卫生县城巩固提升工作 

1．强化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各单位

要明确领导、明确分工、明确任务，进一步完善落实爱国卫生工

作机构、人员、经费，改善办公条件，确保工作正常运行，规范

爱国卫生档案资料管理。 

2．做好市容环境卫生达标整治。按照国家卫生县城标准，

认真开展市容市貌、交通秩序、环境卫生等综合达标整治。特别

是集贸市场、入市口、居民区、城中村、废品收购站点、积存垃

圾治理、建筑工地、“五小”整治、违章搭建、河道沟渠、户外

广告等 10 个方面的薄弱环节要作为治理重点，开展专项整治活

动。具体任务和标准见附表。 

3．加强日常督导检查。由县创建指挥部办公室依照《中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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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爱国卫生工作考核奖惩暂行办法的

通知》（牟政〔2015〕14 号），对承担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县城创

建成果工作任务的各责任单位进行履职督查考评，对完成任务的

单位进行表扬奖励，对完不成任务的通报批评并惩罚。 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爱国卫生工作 

1．深化乡镇（街道）环境卫生整洁行动，完善乡镇（街道）

环卫体系建设。按照《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进一步加

强城乡环卫体制建设方案的通知》（牟政文〔2015〕150 号）要

求，建立乡镇（街道）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，加大经费投入，

健全保洁队伍，落实“组保洁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垃

圾处理链条，科学规划垃圾收集点，继续推进农村垃圾中转站建

设，完善环卫基础设施，重点解决村庄周围垃圾积存、秸秆乱堆

乱放等现象。 

2．开展卫生乡镇、卫生村、卫生社区创建工作。各乡镇根

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各级卫生乡镇命名和管理监

督办法，做好争创工作。官渡镇、狼城岗镇、雁鸣湖镇做好争创

省级卫生镇工作，狼城岗镇确保顺利通过市级卫生镇届满复审，

姚家镇、韩寺镇、刁家乡、黄店镇做好争创市级卫生镇工作；郑

庵镇、万滩镇、刘集镇省级卫生村要达到 50%以上，大孟镇、官

渡镇、狼城岗镇、韩寺镇、雁鸣湖镇、刁家乡、黄店镇、姚家镇

市级卫生村要达到 40%以上。今年力争新创省级卫生村 3个，市

级卫生村 5个。卫生乡镇、卫生村、卫生社区创建工作，要于 4

月份完成资料审报；6月底前要完成道路硬化、绿化，排水管网

建设，集贸市场改造，公厕、垃圾中转站，游园绿地等基础设施

建设；8 月底前完善各种管理台账，确保创建各项指标达标；9

月份接受市级考核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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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加强卫生乡镇、卫生村的管理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

已命名的省市级卫生镇、卫生村加强管理，每周进行检查评比，

建立管理台账，做好巩固提高工作。县爱卫办每月对各级卫生乡

镇、卫生村进行检查评比一次，并排名通报。 

4．做好村容村貌绩效考核工作。按照《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

办公室关于调整完善村组干部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牟办文

〔2015〕20号），每半年组织人员对全县 274个行政村的村容卫

生整洁工作进行考核，并排出名次，对前 50名先进村和后 20名

后进村在电视台进行曝光，并对后进村负责人进行培训，督促后

进村向先进村进行转化。 

5．建立卫生厕所建、管、用并重的长效机制。结合新型城

镇化建设，加强对农村新建社区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的监

督；开展乡镇所在地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国道省道及县乡道路两

侧、加油站、村委会、学校和村内企业等公厕排查，彻底取缔公

共不卫生旱厕所；建立完善卫生厕所建、管、用并重的长效管理

机制。 

（三）卫生先进单位、无烟单位创建工作 

对获得省、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届满 3年的进行复查验收。按

照《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标准》、《郑州市卫生先进单位标准》，

从完善卫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入手，今年新创省级卫生先进单位

2个，市级卫生先进单位 3个。按照《郑州市无烟单位创建命名

和监督管理办法》加强公共场所禁烟控烟检查，加强无烟单位管

理，开展无烟单位创建活动，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力争全部创建成

无烟单位。 

（四）健康教育工作 

以控烟为重点，倡导科学、文明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促进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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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生态环境建设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普及卫生知识，利用爱国

卫生月（4 月份）、世界卫生日（4 月 7 日）、世界无烟日（5 月

31 日）等节日纪念日开展大型活动，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健康知

识宣传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各单位、社区、城中村、医院、学校

及公共场所有健康教育专栏，大力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和加强公民

文明道德教育，在群众中普及健康防病知识，倡导文明健康的生

活方式，增强卫生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，自觉改善生活质量，美

化生活环境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各单位要充分利用群众大会、广

播、电视、网络媒体、宣传栏、宣传册等形式，开展多层次、多

渠道的宣传工作。公共场所设置健康教育专栏，定期更换宣传内

容。重点修复和完善县城区主次干道和县直各单位及单位居民楼

院破损的健康教育专栏，加强县城区健康教育专栏管理工作，督

促有关单位按照《国家卫生县城标准》要求，每两个月更换一次

内容。各单位做好健康教育宣传栏底稿和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记录

的归档工作。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定期播放健康卫生知识。探索开

展健康社区、健康学校、健康企业、健康机关等创建活动。 

（五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

坚持“环境综合整治为主，药物消杀为辅”的原则，根据季

节变化和病媒生物消长规律以及媒介生物性疾病流行趋势，确定

病媒生物防控的重点种类和重点区域，开展专项防制工作。灭鼠

工作以大力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，清理垃圾和杂物，铲除鼠类

孽生场所为主，进一步完善修复重点行业和部位的防鼠设施，积

极开展春、冬季统一药物灭鼠活动；灭蚊蝇工作结合爱国卫生月

活动，县城区以重点行业和重点场所、农村以做好垃圾管理和粪

便无害化处理为重点，集中开展防治工作。加强科学防治“四害”

的科普宣传和技术培训，开展市场化运作，实行科学消杀。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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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固提高我县灭鼠、灭蚊、灭蟑达标先进城区成果，有效降低四

害密度。认真做好孽生地调查和治理并建立台帐，做好“除四害”

药物投放及调查记录档案归档工作。县爱卫办加大病媒生物防制

工作的监督力度，严格执法、查处违禁药物，推动病媒生物防制

执法工作标准化、制度化、正规化建设。 

（六）业务培训工作 

组织乡镇（街道）、各单位爱国卫生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

不断提高各级爱国卫生和创建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。 

三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实行督查督办制度 

对县城区不定期进行督查，对存在的问题向责任单位进行交

办，对下达的督办通知，进行跟踪督办，建立管理台帐，掌握进

度，每周将督查工作总结上报县创建指挥部领导。 

（二）实行工作例会制度 

每周召开县创建指挥部工作例会，由县创建指挥部领导、成

员单位负责人参加。会议采取实地查看等多种形式，以便于及时

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安排下步工作。 

（三）实行考核评比制度 

每月对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城区单位进行考核评比，对前 3 名

进行奖励，对后 3名进行通报并扣除补贴经费。 

（四）实行积存垃圾有偿清运制度 

县建成区域内积存垃圾，由县住建局和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

关责任单位进行清理清运。责任单位不能及时清运的积存垃圾，

县爱卫办依据《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积存垃圾实行有偿清运的

通知》（牟政文〔2011〕124号）文件规定，具体负责组织清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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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 

一是召开爱国卫生工作会议，安排部署 2016 年工作；二是

利用新闻媒体搞好宣传。利用新闻媒体、网站、健教专栏、电子

显示屏等形式，加大对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

工作的意见》文件宣传力度；三是利用世界卫生日、无烟日等搞

好宣传，展示宣传版面、横幅，发放宣传手册和彩页；四是在县

城公共场所、入市口等主要部位设置专栏和巨型宣传图画搞好宣

传，营造“人人参与，共建美好家园”的氛围。 

（二）深化认识，加强领导 

做好爱国卫生工作是改善人居环境、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提

高城乡公共卫生水平的重要举措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各单位要高

度重视、认真制定出 2016 年爱国卫生工作方案。实行目标责任

管理，纳入全年工作规划。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

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。 

（三）相互配合，齐抓共管 

按照“政府领导、部门协作、群众动手、社会参与、依法治

理、科学指导”的方针，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做到规范

化、制度化。 

县发展改革委、县财政局确保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和经费落实

到位； 

县住建局积极抓好环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，垃圾、粪便、污

水的收集和处理，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，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管

理力度； 

青年路街道、东风路街道、广惠街街道加大对城中村、背街

巷道、社区、家属楼院等整治与管理力度，强化日常监督与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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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好硬化、美化、亮化； 

县环保局组织实施大气、水体、噪声、固体废弃物、有毒化

学物品等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，保护饮用水水源地，指导城乡

环境保护，预防控制环境污染； 

县综合执法局对占道经营、流动摊点、乱搭乱建、乱拉乱扯、

乱贴乱画、料物占道等有碍市容市貌的行为加大治理力度；             

县工商质监局会同县商务局、3个办事处抓好集贸市场、沿

街门店的管理，杜绝假冒伪劣商品上市，取缔无证经营； 

县卫计委、县食药监局强化卫生监督监测工作，依法加强食

品及公共场所等方面的卫生管理，并协同县健康教育所搞好城乡

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； 

县教体局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，普及卫生知识，培养学生

养成良好卫生习惯，提高学生的自我保健能力和健康水平，组织

学生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宣传活动； 

县公安局维护城市交通秩序，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，加大对

社会卫生管理中发生的严重妨碍公务行为进行查处的力度； 

县交通运输局加强对汽车站的管理，加强城乡道路维护和管

理，并对城区周边国、省道边沟（含边沟）以上垃圾、杂物进行

清理； 

县规划中心对城镇化建设，特别是新型社区建设做出切实可

行的规划，力戒无序建设，加大对乱搭乱建等违法行为的执行力

度； 

县农委加大无公害农作物监管力度，并与卫生等有关部门配

合做好地方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工作； 

县供销社对建成区内废品收购站进行整治搬迁或取缔； 

县水务局对境区内河道、沟渠及城区内无管理单位的水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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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面进行清洁，保证无漂浮物，岸坡整洁，无垃圾杂物。按照国

家饮用水的标准，负责解决好群众的饮用水工作，让群众用上既

安全又卫生的自来水； 

县爱卫办充分发挥组织协调、业务指导和参谋助手作用，加

强日常检查和督导，提出工作建议； 

县广电总台把爱国卫生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

提高群众文明健康素质的重要内容，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监督作

用，弘扬爱国卫生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，对脏、乱、差的

单位进行批评曝光。 

（四）加大投入，保障经费 

搞好爱国卫生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

在保证健康教育、病媒生物防制专项工作经费落实的同时，积极

做好垃圾中转站建设、创建卫生镇、卫生村等专项配套资金的落

实。上述资金均纳入财政预算，保证专款专用。 

（五）以奖代补，奖惩兑现 

2016 年度爱国卫生工作中，经全国、省、市考核验收，被

命名为卫生镇、卫生村、卫生先进单位、无烟单位及垃圾中转站

建设达标的，县委、县政府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给予奖励。

国家级卫生乡镇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，省级卫生乡镇一次性奖励

5万元，市级卫生乡镇一次性奖励 3万元，省级卫生村一次性奖

励 2万元，市级卫生村一次性奖励 1万元，省级卫生先进单位一

次性奖励 1万元，市级卫生先进单位、无烟单位一次性奖励 5000

元，对于达标的行吊式垃圾中转站给予 2万元奖励，地埋式给予

1万元的奖励。 

 

附件：中牟县 2016年爱国卫生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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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中牟县 2016年爱国卫生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  
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

注 

1 集贸市场 

改
造
工
程 

1．官渡市场：进行升级改造，拆除乱搭乱建、重新硬化地面、改造下水管网，对摊
位重新科学规划，对临市场沿街卖肉商户房屋进行改造，达到整齐划一； 
2．蔬菜批发市场：拆除乱搭乱建，地面硬化，整修排水设施，路东临时批发市场对
地面进行硬化，统一修建大棚、销售柜台，划行规市、分区经营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．自由街市场：地面硬化，公厕升级改造，完善下水管网，统一改造大棚、销售柜
台，划行规市、分区经营；南北通道要划线标识。 

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马振民  

新
建
市
场 

在新城区牟州街南段按标准规划建设集贸市场。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张中锋  

2 
入市口 
环境卫生 
整治 

整治标准：全天保洁，无垃圾积存，无乱搭乱建、无乱设摊点、无乱堆乱放、无出店经营、
无打场晒粮，无污水，绿化带整洁美观； 
1．西入市口：清理万三路以东商都大街道路两侧积存垃圾杂物、绿化带内污染物、境内边
沟、路口、路边垃圾，拆除乱搭乱建，清理乱堆物料； 
2．西南入市口：对绿化带及时管护，整修粉刷沿路围墙，清理境内道路两侧垃圾杂物； 
3．南入市口：加强道路清扫保洁，整修粉刷沿路墙体，规范沿路门头广告，对道路两侧进
行平整，清理路边堆放秸秆杂物； 
4．东入市口：加强道路清扫保洁，整修粉刷沿路墙体，规范沿路门头广告，取缔路边垃圾
废品收购站点; 
5．北入市口：道路两侧（包括路肩、边沟及边沟以外）无积存垃圾杂物，无乱停乱放，门
头广告设置规范； 
6．西北入市口：整修道路路面，拆除乱搭乱建，清理道路两侧垃圾，整修粉刷道路两侧墙
体。 

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
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
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

马振民 
李军强 
张中锋 

 

3 
居民区、城
中村整治 

1．城区居民楼院、居民区垃圾通道全部封闭，增加密闭的垃圾收集容器，垃圾实行袋装化； 
2．拆除乱搭乱建、清理清运积存垃圾，建立日常保洁长效机制； 
3．对所有居民区、居民楼院进行硬化、绿化、美化，消除黄土裸露现象； 
4．对城中村、背街小巷围墙统一整修、粉刷、消除残墙断壁； 
5．对所有居民区、家属楼院修建固定健康教育宣传栏，并定期更新。 

各主管单位 
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
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
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

行政正职 
马振民 
李军强 
张中锋 

 

4 
废品收 
购站点 

1．规范县建城区废品收购站点，按规定标准建设，符合创卫要求; 
2．对整治后不符合要求的废品收购站点，全部取缔。 

县供销社 张宪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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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

5 
积存垃圾 
治理 

1．清运建成区积存垃圾。清除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、市场、游园等区域积存垃圾，不留卫生
死角； 
2．清运居民区、城中村积存垃圾。居民区及城中村垃圾应及时收集清运，村内主干道两侧无
垃圾积存，村庄周边以沟渠、河道、桥涵、边坡为重点，清除杂草杂物，做到排水沟渠通畅； 
3．垃圾收集点管理。做到垃圾中转站、垃圾池、垃圾箱周边干净卫生，无积存，无外溢；开
展病媒生物防制，中转站“四害”密度不超标；合理设置垃圾填埋场，科学管理垃圾填埋，做好
填埋场和垃圾中转站“四害”消杀工作； 
4．开展垃圾有偿清运。对垃圾清运不及时，按有关规定对单位及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理；凡存
在积存垃圾影响我县形象或被上级部门通报的进行加倍处罚。 

青年路街道
办事处 

东风路街道
办事处 

广惠街街道
办事处 
县住建局 

马振民 
李军强 
张中锋 
张伍发 

 

6 
建筑工地 
整治 

1．治理工地环境。加强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管理，职工食堂、宿舍卫生整洁，保洁设施完备，
垃圾收集容器密闭；厕所卫生达标，供给排水设施运转正常；出入口道路硬化，建筑料物堆
放整齐有序；装修装饰工地要设置围挡，建筑工地要高标准设置文明墙； 
2．管理施工车辆。严禁工程运输及施工车辆遗撒遗漏，占道施工等污染路面现象，做到封闭
施工；有风天气要督促洒水降尘； 
3．做好病媒生物防制。建筑工地要科学设置病媒生物防制设施，做到病媒生物防制达标； 
4．治理拆迁工地。拆迁工地必须设置连续稳固美观的文明墙，拆迁施工要及时洒水降尘；拆
迁区和临时安置区，要及时清运垃圾，杜绝乱倒生活垃圾和垃圾积存。 

县住建局 张伍发  

7 
“五小” 
整治 

1．完善各种证件。要做到亮证经营、严格管理，查处无证经营现象，严格索证制度，严格消
杀制度，消毒操作规范；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取缔各类违法、违规经营摊点；加大控烟力度，
落实禁烟条例； 
2．开展从业人员培训。提高从业人员素质，提升行业服务形象，加强餐饮业、旅店、网吧、
酒吧、KTV、浴池、理发店、游泳池（馆）、商场等公共场所行业监管，规范从业人员健康档
案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；教育从业人员不乱扔垃圾，不乱倒泔水；从业人员体检率、健康证
发证率达 100%； 
3．做好病媒生物防制。合理设置病媒生物防制设施，定期消杀，“四害”密度不超标。 

县食药监局 
县卫计委 

马爱国 
王进兴 

 

8 
违章搭建
整治 

拆除城区内所有违法建筑乱搭乱建。 县规划中心 刘  辉  

9 
河道沟渠 
环境整治 

负责境内贾鲁河、小清河、丈八沟等过境河道治理，清理河面漂浮物、白色垃圾和岸堤（坡）
垃圾杂物，杜绝垃圾积存，做到病媒生物防制达标。 

县水务局 冉章献  

10 
户外公告 
整治 

规范主次干道沿街商户门头广告，统一标准，严禁乱设灯箱广告。 
县综合执法

局 
蒋新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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